
《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功能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3 年 1 月开始，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牵头各单位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具体的分工工作，

同时进行调研分析，收集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标准立项阶段： 标准立项阶段：2023年 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

专家立项评审会，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新能

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功能规范》标准立项；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宋墩文、杨学涛、齐军、马世英、刘昭睿、刘开欣、刘道伟、肖

项涛、宋新立、杜三恩、陈勇、王虹富、杨红英、许鹏飞、谢家正、赵高尚、冯

静。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来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定义及指标、

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提升控制方面的相关资料，通过对比整理分析确定了标准主

要技术内容，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

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与相关技

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新能源多场站短路

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功能为内容，规定了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

辅助决策系统的功能定位、功能架构、功能要求的技术规范，适用于开展新能源



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设计、开发及应用。本标准对新能源多场

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数据接入、计算方法、预警方法、辅助决策方

法做出技术要求和统一规范。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括七章。  

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是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第五章是功能定位，介绍了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的

核心目标、适用的应用场景等要求。 

第六章是功能架构，介绍了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功

能分层架构设计，以及每个层次功能的定位。 

第七章是功能要求，介绍了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的

关键功能，包括数据整合、分析预警、辅助决策、全景展示、平台管理功能要求。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相关的数据整

合、分析预警、辅助决策、全景展示、平台管理方面的功能技术要求，为规范新

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功能建设，实现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

计算、预警、提升控制辅助决策等功能统一、业务协同提供技术指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或研制）情况。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新能源装机及出力占比的迅速提高，高比例新能源将对电网稳定性造成

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渗透率提高，电网强度下降，稳定性问题凸显。国

家强制性标准 GB38755-2019《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明确要求新能源场站短

路比应达到合理水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背景下，我国多个高渗透率新能源并网

地区出现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不合格率较高的场景，随电网方式变化存在较大的

波动，亟需研究、建设和部署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实

现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计算、预警、提升控制辅助决策，确保系统安全稳定的基

础上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然而，目前工程上针对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的

评估主要基于离线指标计算和专家经验分析，尚未适应电网运行控制和规划应用

需求、形成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相关的数据整合、计算

评估、提升决策等内容的功能规范，这将不利于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

辅助决策系统设计、开发及应用，进而影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和新能源的

规模化安全接入水平。因此，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源接入比例逐渐增高，

系统运行状态和运行方式增多，电力系统电压支撑强度精细化分析难度增大，对

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的研究、开发和部署需求十分强烈，

在此背景下，本标准致力于为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分析预警及辅助决策系统数据

整合、分析预警、辅助决策等功能建设提供相关要求技术指导，为新型电力系统

的科学规划、新能源场站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